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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2024.12

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訂定並揭露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 本公司已於95年07⽉24⽇第⼗屆第⼗次董事會決

議「公司治理準則」之訂定。歷年來配合法令及實

際作業陸續修訂。最後⼀次修訂於111年08⽉03⽇

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並已揭露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及公司網站。

無

⼆、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

權益

(⼀) 公司是否訂定內

部作業程序處理

股東建議、疑義、

糾紛及訴訟事

宜，並依程序實

施？

√ (⼀) 本公司設有發⾔⼈做為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

等問題之服務窗⼝。

無

(⼆) 公司是否掌握實

際控制公司之主

要股東及主要股

東之最終控制者

名單？

√  (⼆) 本公司依證交法第 25 條規定，對內部⼈(董

事、經理⼈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 10%之

股東)所持股權之變動情形，均按⽉申報證期

局指定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

無

(三) 公司是否建立、

執⾏與關係企業

間之風險控管及

防火牆機制？

√  (三) 本公司除依⾦管會「公開發⾏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訂定「⼦公司監督與管理

準則」外，另於公司內部亦訂定集團各公司間

合作之基本原則，如「集團授權準則」、「集

團各公司執⾏專案合作準則」等。並由稽核

室、品質管理部等進⾏查核，確保制度被完整

的執⾏。使關係企業間有良好的風險管控機

制。

無

(四) 公司是否訂定內

部規範，禁⽌公

司內部⼈利⽤市

場上未公開資訊

買賣有價證券？

√ (四) 本公司已訂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準則」及

「中鼎集團道德⾏為準則」，均規定不得利⽤

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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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 董事會是否擬訂

多元化政策、具

體管理⽬標及落

實執⾏？

√ (⼀) 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第 20 條訂定董事會

成員多元化政策，應於規劃董事會之組成時，

即考量董事會成員專業背景之允當性及多元

性。個別落實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之情形請

詳公司網站。

無

(⼆) 公司除依法設置

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審計委員會

外，是否⾃願設

置其他各類功能

性委員會？

√ (⼆) 本公司除依法令規定已設置「薪資報酬委員

會」及「審計委員會」之外，於 109 年新設置

「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後於 110 年 12 ⽉

15 ⽇更名為「永續與淨零委員會」)。該委員

會之職權事項主要包括：公司永續發展與淨

零排放政策之擬定；公司永續發展之⽬標、策

略與執⾏⽅案之制定；公司永續發展與淨零

排放執⾏情形與成效之檢討、追蹤與修訂，並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關注各利害關係⼈所關

切之議題及督導溝通計畫等。委員會成員為 1

位獨立董事及 2 位董事。113 年度共召開 2 次

會議。

本公司於 105 年 12 ⽉ 13 ⽇成立「提名委員

會」，第四屆委員由 3 位獨立董事及 1 位董

事擔任，主要職掌為規劃董事會/功能性委員

會之組成；審核董事之資格條件及提名董事

候選⼈；審查董事及管理階層之繼任規劃及

進⾏董事會之績效評估等。113 年度共召開 2

次會議。

無

(三) 公司是否訂定董
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及其評估⽅
式，每年並定期
進⾏績效評估，
且將績效評估之
結果提報董事
會，並運⽤於個
別董事薪資報酬
及提名續任之參
考？

√ (三) 本公司已於 105 年 12 ⽉ 13 ⽇第⼗三屆第⼗
八次董事會決議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
並配合法令及實際作業陸續修訂，其中於 107
年 11 ⽉ 02 ⽇第⼗四屆第⼗⼀次董事會決議
增訂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的執⾏，應⾄少
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
團隊執⾏評估⼀次。最後⼀次修訂於 112 年
12 ⽉ 15 ⽇第⼗六屆第四次董事會。依最新辦
法所訂，本公司董事會每年應依據辧法所訂
之評估程序及評估指標執⾏內部董事會績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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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評估。董事會內部及外部績效評估結果，應於
次⼀年度第⼀季結束前完成。
本公司考量公司狀況與需要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之衡量項⽬，含括下列⾯向：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董事會決策品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四、董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五、內部控制。
六、對永續經營(ESG)之參與。
七、其他。
董事成員績效評估之衡量項⽬則含括下列⾯
向：
⼀、公司⽬標與任務之掌握。
⼆、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六、內部控制。
七、其他。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之衡量項⽬則含括下
列⾯向：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三、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四、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五、內部控制。
六、其他。
112 年度董事會內部績效評估作業已於 113
年年初由董事會秘書處負責執⾏，收集董事
會活動相關資訊，並分發⾃評問卷由董事會
成員以⾃評⽅式辦理，評估期間為 112 年 01
⽉ 01 ⽇起⾄ 112 年 12 ⽉ 31 ⽇⽌，評估範圍
為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包括審計委
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永續與
淨零委員會。上開個別董事績效評估結果將
作為提名董事時之參考依據。本次董事會績
效評估作業已提送 113 年 03 ⽉ 06 ⽇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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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第⼆次提名委員會及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
報告評估結果。依據 112 年度董事會績效評
估結果，本公司董事會運作情形良好。
本公司另已委任「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KPMG)」進⾏ 113 年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
作業，評估期間為 112 年 06 ⽉ 01 ⽇起⾄ 113
年 05 ⽉ 31 ⽇⽌，並已於 113 年 12 ⽉ 13 ⽇
呈送本公司第四屆第三次提名委員會及第⼗
六屆第九次董事會報告。KPMG 經評估後認為
本公司董事會已依據相關法令及國內公司治
理指標制定相關政策及流程。本公司之董事
會由具備相關專業與能⼒之董事組成，並依
據其經驗進⾏適當之⼯作分配，以有效運作
董事會及功能委員會相關職能，整體評估結
果優異。本次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報告已揭
露於公司網站。

(四) 公司是否定期評

估簽證會計師獨

立性？

√ (四) 本公司為落實公司治理，評核簽證會計師之

獨立性與適任性，在 101 年 12 ⽉ 20 ⽇第⼗

⼆屆第⼗⼀次董事會通過訂定「會計師績效

評估辦法」。依此辦法，並參考審計品質指標

(AQIs)，會計部每年定期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

及適任性，並作成書⾯紀錄，於每年度結束

後，彙總評估結果並經權責主管核准後提報

次年度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本公司於 113年

03 ⽉ 06 ⽇第四屆第四次審計委員會及 03 ⽉

06 ⽇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提報簽證會計師

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報告，獨立性及適任性

評估項⽬請詳【說明⼀】。經評估，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廖福銘及翁世榮⼆位會計師個

⼈資歷符合執⾏會計師業務，與本公司或董

事間並無直接或間接財務利益關係，會計師

之審計、稅務服務品質及時效等所有評估項

⽬均符合標準，⾜堪擔任本公司簽證會計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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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

置適任及適當⼈數之

公司治理⼈員，並指定

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

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

但不限於提供董事、監

察⼈執⾏業務所需資

料、協助董事、監察⼈

遵循法令，依法辦理董

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

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

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 本公司由董事會秘書處3位專職同仁負責公司治理

相關事務。111年12⽉20⽇第⼗五屆第⼗六次董事

會決議聘任劉英芳法務⻑為新任公司治理主管，劉

英芳法務⻑具備公開發⾏公司從事法務之主管職

務達三年以上。

公司治理主管為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之最⾼主

管，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

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協助董事就

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業務所需之資料及協

助董事遵循法令等。

113年度業務推展情形如下：

1.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製作

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及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1)擬訂全年度功能性委員會/董事會開會⽇期、

彙整各部⾨所提議案並於7⽇前寄送開會通

知及議事資料予董事、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

資料、議題如需利益迴避予以提醒及於會後

20天內完成功能性委員會/董事會議事錄。

(2)擬訂股東會開會⽇期並依法辦理股東會⽇期

事前登記、執⾏股務作業相關事務、於法定

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冊/年報/議事錄

及於股東會後辦理應向證交所申報及經濟部

變更登記事務。

(3)協助並提醒董事於做成董事會正式決議時應

遵守之法規。

(4)董事會及股東會會後負責檢覈重要決議之重

⼤訊息發布事宜，確保重⼤訊息內容之適法

性及正確性，以保障投資⼈交易資訊對等。

2. 協助董事執⾏業務、提供所需資料並安排董事進

修

(1)於5⽉、8⽉及11⽉為集團上市櫃公司董事安

排3⼩時的「到府授課」進修課程及AI風險課

程，並協助安排董事參加公開進修課程；另

亦不定期為集團非公開發⾏公司董事、監察

⼈及經理⼈安排相關進修課程。

(2)於12⽉25⽇安排專業律師⾄公司向集團董

事、監察⼈及經理⼈講授本年度證券市場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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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營權案例解析課程讓公司董事、監察⼈及經

理⼈更有效及清楚的了解到經營權之重要性

及加強落實公司治理觀念。

(3)不定期對內部⼈提供相關法令之教育宣導資

訊。

3. 於9⽉份續保「董監事及經理⼈責任保險」，並

已將該保險之投保⾦額、承保範圍及保險費率等

重要內容，提送11⽉董事會報告。

4. 辦理「公司治理評鑑」之⾃評作業，並協助各相

關部⾨落實遵循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暨相關法規。

5. 公司治理主管113年度之進修情形，請詳【說明

⼆】。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

關係⼈(包括但不限於
股東、員⼯、客⼾及供

應商等)溝通管道，及
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

關係⼈專區，並妥適回
應利害關係⼈所關切

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

議題？

√ 本公司網站設「永續發展」、「投資⼈專區」及「媒

體中⼼」網⾴，向利害關係⼈說明永續與淨零發展

各項作為。根據GRI Standards(永續性報告準則)與

AA 1000 SES利害關係⼈議合標準，依循鑑別、分析、

確認與衝擊的四⼤原則，發展重⼤性分析架構，辨

識中鼎⼯程重⼤永續議題，同時為中鼎⼯程編撰永

續報告書的參考基礎，且透過利害關係⼈ESG永續

議題調查問卷，瞭解ESG議題關注程度，協助辨識

重⼤議題，並納入SASB (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與

TCFD(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相關規範進⾏揭露。如有

需求可透過中鼎公司網站聯絡本公司。對利害關係

⼈所提出的合理關切，公司皆給予妥適回應。

無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
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

事務？

√ 本公司已委任凱基證券(股)公司股務代理部為本公
司股務代理機構，協助本公司辦理各項股務事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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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七、資訊公開

(⼀) 公司是否架設網

站，揭露財務業

務及公司治理資

訊？

√ (⼀)

1. 財務業務資訊揭露之情形：

本公司網站中、英文版均揭露相關財務業務資

訊，並定期更新供投資⼈參考，本公司網址：

www.ctci.com

2. 公司治理資訊之情形：

本公司已將內部稽核之組織及運作、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資⾦貸與他

⼈作業程序等資訊揭露於公司網站。

無

(⼆) 公司是否採⾏其

他資訊揭露之⽅

式 (如架設英文

網站、指定專⼈

負責公司資訊之

蒐集及揭露、落

實發⾔⼈制度、

法⼈說明會過程

放置公司網站

等)？

√ (⼆)

1. 本公司已架設中英文雙語網站，並由品牌管理部

指派專⼈負責統籌資訊之蒐集及揭露⼯作。

2. 落實發⾔⼈制度：

本公司由總經理擔任發⾔⼈，總管理處主管擔任

代理發⾔⼈。公司準則明定由其職掌對外發⾔，

並每年不定期對外舉辦「法⼈說明會」以達公司

資訊透明。

3. 法⼈說明會過程放置於公司網站：

本公司法⼈說明會過程之影⾳檔案均放置於公

司網站之投資⼈專區，以利各界查詢；法⼈說明

會之財務、業務營運資訊除公布於公司網站之投

資⼈專區外，亦已依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無

(三) 公司是否於會計

年度終了後兩個

⽉內公告並申報

年度財務報告，

及於規定期限前

提早公告並申報

第⼀、⼆、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份

營運情形？

√ (三) 本公司依規定於期限內公告第⼀、⼆、三季及

年度財務報告與各⽉營運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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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

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

情形之重要資訊(包括

但不限於員⼯權益、僱

員關懷、投資者關係、

供應商關係、利害關係

⼈之權利、董事及監察

⼈進修之情形、風險管

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

準之執⾏情形、客⼾政

策之執⾏情形、公司為

董事及監察⼈購買責

任保險之情形等)？

√ 詳【說明三】。 無

九、請就台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

理中⼼最近年度發布

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說明已改善情形，及就

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

加強事項與措施。

√ 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1. 公司編製之永續報告書已提報董事會通過。

2. 公司113年股東常會之召開採⾏實體股東會並以

視訊輔助(視訊輔助股東會)。

無



-  9  -

【說明⼀】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

審計品質指標(AQI) 符合指標情形

1 審計品質指標構⾯⼀、專業性 是

2 審計品質指標構⾯⼆、品質控管 是

3 審計品質指標構⾯三、獨立性 是

4 審計品質指標構⾯四、監督 是

5 審計品質指標構⾯五、創新能⼒ 是

評估項⽬
是否符合

獨立性
備註

1 本公司委任之會計師對於委辦事項與其本⾝有直接或重⼤間接利害關係⽽

影響其公正及獨立性時，應予迴避，不得承辦。
是

2 財務報表之查核或核閱係提供廣泛潛在之報表使⽤者⾼度或中度但非絕對

之確信，會計師除維持形式上之獨立性外，其實質上之獨立更顯重要。因

此，審計服務⼩組成員、其他共同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及事務所關係企業

必須對本公司維持獨立性。

是

3 本公司委任之會計師是否保有下列事項：

(1)正直：會計師應以正直嚴謹之態度，執⾏專業之服務。

(2)公正客觀：會計師於執⾏專業服務時，應維持公正客觀態度，同時應避

免利益衝突⽽影響獨立性。

(3)獨立性：會計師於執⾏財務報表之查核或核閱時，應於形式上及實質上

維持超然獨立立場，公正表⽰其意⾒。

是

4 會計師的獨立性與正直、公正客觀相關聯。會計師接受委任時並未有缺乏

或喪失獨立性，進⽽影響正直及公正客觀之立場。
是

5 會計師的獨立性並未受到⾃我利益、⾃我評估、辯護、熟悉度及脅迫⽽有

所影響。
是

6 獨立性受⾃我利益之影響，係指經由本公司獲取財務利益，或因其他利害

關係⽽與本公司發⽣利益上之衝突。是否未產⽣下列影響之情況：

(1)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2)與本公司或其董事間有融資或保證⾏為。

(3)考量本公司流失之可能性。

(4)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

(5)與本公司間有潛在之僱佣關係。

(6)與本公司查核案件有關之或有公費。

是

7 獨立性受⾃我評估之影響，會計師執⾏非審計服務案件所出具之報告或所

作之判斷，於執⾏財務資訊之查核或核閱過程中作為查核結論之重要依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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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
是否符合

獨立性
備註

或審計服務⼩組成員曾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或擔任直接並有重⼤影響該

審計案件之職務。是否未產⽣下列影響之情況：

(1)審計服務⼩組成員⽬前或最近兩年內擔任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或對

審計案件有重⼤影響之職務。

(2)對本公司所提供之非審計服務將直接影響審計案件之重要項⽬。

8 獨立性受辯護之影響，係指審計服務⼩組成員成為本公司立場或意⾒之辯

護者，導致其客觀性受到質疑。是否未產⽣下列影響之情況：

(1)宣傳或仲介本公司所發⾏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2)擔任本公司之辯護⼈，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間發⽣之衝突。

是

9 熟悉度對獨立性之影響，係指藉由與本公司董監事、經理⼈之密切關係，

使得會計師或審計服務⼩組成員過度關注或同情本公司之利益。是否未產

⽣下列影響之情況：

(1)與本公司之董監事、經理⼈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影響職務之⼈員有親屬

關係。

(2)卸任⼀年以內之共同執業會計師擔任本公司董監事、經理⼈或對審計案

件有重⼤影響之職務。

(3)收受本公司或其董監事、經理⼈價值重⼤之饋贈或禮物。

是

10 脅迫對獨立性之影響，係指審計服務⼩組成員承受或感受到來⾃本公司之

恫嚇，使其無法保持客觀性及澄清專業上之懷疑。是否未產⽣下列影響之

情況：

(1)要求會計師接受管理階層在會計政策上之不當選擇或財務報表上之不

當揭露。

(2)為降低公費，對會計師施加壓⼒，使其不當的減少應執⾏之查核⼯作。

是

11 事務所及審計服務⼩組成員有責任維護獨立性，維持獨立性時應考量所執

⾏之⼯作內容對獨立性是否有影響，並可消除前述影響或使其降低⾄可接

受程度之措施。

是

12 當確認對獨立性之影響為重⼤時，本公司、事務所及審計服務⼩組成員是

否有採⽤適當的措施，以消弭該項影響或將其降低⾄可接受之程度，並紀

錄該項結論。

無影響獨

立性之情

事

13 本公司、事務所及審計服務⼩組成員如未採取任何措施或所採⽤之措施無

法有效消弭對獨立性之影響或降低⾄可接受之程度，是否應該更換會計

師，以維持其獨立性。

無影響獨

立性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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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公司治理

主管姓名
進修⽇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劉英芳

113 年 03 ⽉ 12 ⽇ 社團法⼈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公司誠信經營與⾼階當責制度國

際趨勢與經驗分享
3.0

113 年 05 ⽉ 03 ⽇ 社團法⼈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2024 世界經濟趨勢、風險指標及因

應策略
3.0

113 年 05 ⽉ 17 ⽇ 社團法⼈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董事會資安治理監督策略 3.0

113 年 08 ⽉ 02 ⽇ 社團法⼈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從 ChatGPT 看⽣成式 AI 的應⽤與

挑戰
3.0

113 年 08 ⽉ 23 ⽇ 社團法⼈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勞動爭議防免及公司治理 3.0

【說明三】
(⼀) 本公司針對員⼯權益、僱員關懷所採⾏之制度皆依法令相關規定辦理，詳細載明於員⼯⼿

冊之⼯作規則，如性別平等⼯作、性騷擾事件防治與處理辦法、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婚
喪補助原則等。亦設立勞資會議，每季定期針對勞⽅關切事務進⾏溝通。其他措施另有設
立同仁意⾒信箱、性騷擾防治專線等。充分信任員⼯、落實員⼯⾃理。

(⼆) 健全公司治理機制的⾸要原則，在於保護股東權益，公平對待所有股東。為⿎勵投資者能
參與公司治理，並落實股東⾏動主義，本公司除將股東會文件放置於證交所及公司網站外，
並主動於公司發⽣對股東權益有重⼤影響之事件時及時發布重⼤訊息；此外公司定期召開
法⼈說明會，並將法說會影⾳檔案置於證交所及公司網站，增進投資⼈對於公司狀況之了
解，進⼀步落實股東權益之維護。所有公開資訊均以中文及英文同步發布，期能保障資訊
之公允性，兼顧國內外投資⼈權益。

(三) 本公司依法提供董事需注意之相關法令規章及進修課程資訊，並定期於董事會中進⾏業務
等相關資訊簡報。

(四) 除特殊情況，董事皆會出席董事會，並將出席情形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中登錄。
(五) 本公司董事對利害關係之議案，皆以⾃動迴避為基本共識。
(六) 本公司今年採與富邦產險簽訂董監事責任險合約，落實為董監事購買責任保險⼀事。
(七) 本公司始終致⼒於企業永續發展，我們也同樣期待供應商能夠與我們有相同的價值觀，因

此制定中鼎⼯程廠商⾏為準則，要求所有廠商(含新供應商)共同遵守，更⿎勵我們的廠商
以同樣的標準要求其合作廠商，期待透過價值鏈上、下游互相影響的⼒量，提升並帶動整
體價值鏈的永續發展。本公司對供應商要求相當嚴謹，資格評核核可並登錄於供應鏈管理
系統之廠商始有機會報價並承攬建廠施⼯⼯程。詢價廠商報價時，遂整合⼯作範圍、施⼯
規範、專案時程、品質檢驗、安衛環管理等事項及勞動條件、⼈權及社會衝擊等廠商企業
永續經營評估對廠商做充分說明，讓廠商完全了解⼯作範圍及合約責任與義務。簽約時，
將有關合約⾦額、付款條件、雙⽅的責任、權利、義務、罰則等商務條款均載明於合約中，
做為協⼒廠商履約之依據。廠商於交貨或完⼯時，專案團隊會依其品質安衛環、服務及交
期等執⾏狀況進⾏評鑑，作為⽇後選商參考，增進與廠商的良性循環；若合約履約期間，
廠商發⽣不良情事時，專案亦可提出以公司層級出⾯協調。由於本公司財務健全，依據合
約所規定之付款條件，廠商均如期收到應收⼯程帳款。並設立廠商查詢付款系統，開放廠
商查詢發票之審理流程進度狀態。本公司本著誠信、公平的原則對待所有協⼒廠商，與所
有協⼒廠商協調合作、同⾈共濟、相輔相成、和諧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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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
宣⾔：本公司建立完善風險管控制度，有系統的因應及處置管控各種風險，並持續檢討修

訂風險管理機制以提升風險管控成效，進⽽達成持續穩定成⻑及永續營運之⽬標。
說明：本公司風險管理之⽅式，係透過建構適當之企業風險管理制度，並將風險管理制度

融入⽇常營運活動中，以有效管理本公司之經營風險。為此本公司將：
l 設立與公司策略⼀致之企業風險管理制度；
l 定義全體同仁在企業風險管理中所扮演之⾓⾊與權責，並與全體同仁溝通；
l 擬定企業風險評估⽅式，以確認重⼤影響本公司之風險均被有效辨識；
l 確保企業風險相關之資訊透過明確且有效之管道傳遞；
l 整合企業風險管理機制於⽇常營運活動。
企業風險管理為⼀持續之企業活動，瞭解並推⾏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為本公司全體同仁之
職責。全體同仁應於其職務中善盡風險管理之職責，各級管理階層亦應以⾝作則，遵循本
風險管理制度之相關要求。
本公司依據「風險管理準則」規範各部⾨之風險管理作業流程及定義風險衡量標準，並據
以實施風險管理。各風險管理單位均定期執⾏風險辨識及評估並提出改善措施，呈報風險
管理執⾏委員會，風險管理執⾏委員會據以審查、督導及管控，並每年向董事會提出風險
管理報告，如遇危及公司營運或法令遵循之重⼤風險，立即採取適當措施。

(九) 本公司以「永續提供優質⼯程服務，堅持滿⾜時代客⼾需求」為使命，因此，對於顧客意
⾒相當重視，多年來依據「加強顧客服務作業辦法」，除於平⽇即時蒐集顧客意⾒，每年
並主動進⾏⼀次的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同時跨部⾨組成「顧客意⾒作業⼩組」，由總經
理擔任召集⼈，針對問卷結果召開會議進⾏檢討，並提出改善建議，責成各部⾨據以執⾏，
以確保服務品質符合顧客的信賴與期待。

(⼗)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要，
決定五⼈以上之適當董事席次。為建立良好之治理制度，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
其職權為建構及發展董事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架構暨制定董事會成員所需之專業知識、技
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背景暨獨立性之標準，並據以提名董事候選⼈。⽬前本公司董事
共12名(含獨立董事4名)，皆具備商務、法務、財務、會計、國際⾦融或公司業務所須之⼯
作經驗，其中１⼈具有員⼯⾝份，未來董事會之組成架構將延續⽬前架構。
關於董事會之接班規劃，多年來，集團有多位⾼階經理⼈具備擔任董事所需之管理能⼒及
專業能⼒，可做為未來選任董事之⼈才庫。董事會成員的組成，除考量多元化，兼任集團
員⼯之董事不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並將注重性別平等，具備執⾏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
能及素養。現任董事⻑楊宗興先⽣於 80 年進入本公司，97 年升任協理，歷任資深協理、
副總經理及總經理等職務，於 105年進入董事會，109 年接任董事⻑職務⾄今。
本公司的接班計畫，明確訂定各關鍵職位的成功條件及職涯發展路徑；成功條件包含所需
知識、經驗、管理能⼒及⼈格特質。接班⼈除了必需認同公司價值觀(最值得信賴-Most
Reliable)，並展現專業、團隊、誠信、創新企業文化的⾏為，符合中鼎⼈的特質。為找尋
具此特質的潛⼒⼈才，本公司也執⾏領導⼒評鑑，並與關鍵職位成功條件盤點落差⽽量⾝
訂作個⼈發展計畫。年輕潛⼒⼈才除了基層管理能⼒(決策能⼒ Decision Making、追求結果
Driving Results 及管理⼈際關係 Managing Relationships 三⼤構⾯)訓練、國外名校短期管理
課程及⾼階主管旁⼯作學習(Shadow Program)外，為加速⼈才發展，制定個⼈發展計畫，
並定期檢視及調整，以更具挑戰任務指派(關鍵職位輪調、外派、國際專案歷練)磨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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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快速學習成⻑。⾼階管理階層接班⼈除了中⾼層管理能⼒(策略分析 Analyzing Strategy、
引領變⾰ Leading Change 及發展⼈才 Developing Talent 三⼤構⾯)、國內外名校 EMBA課程
及國際管理論壇外，並指派⼀位導師協助其發展。每年⼆次的⼈才發展會議，⾼階主管定
期檢視潛⼒接班⼈才的能⼒及發展狀況；為建立接班梯隊，也將培養關鍵職位接班⼈列為
主管 KPI。本年度 2 位⼦公司董事⻑、1 位⼦公司總經理以及 9 位部⾨主管皆依接班計畫
培育，完成歷練後順利接班；接班後仍持續學習接受導師輔導。


